   休宁县2025年度农村危房改造转移支付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 住建局的职责是负责落实 “两不愁三保障” 中农村住房安全保障工作。主要是通过动态监测农村住房情况、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程等，优先帮助、解决和保障包括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农村低保边缘家庭、其他脱贫户等6类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安全。做到动态监测、动态清零、应改尽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二)整体绩效目标情况。
2025年度，我县继续实施六类低收入群体农村危房改造共完成房屋改造92户，通过涉农“一卡通”发放危改补助资金共计162万元。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安全问题得到了有效地保障。
二、 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中央资金分配危房改造补助资金144.6万元和省级分配危房改造补助资金18.2万元，共计162.8万元，2025年度实际通过“涉农一卡通”拨付危房改造补助资金162万元。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中央和省级分配资金162.8万元，验收合格危房改造户的补助资金162万元，30天内通过“涉农一卡通”及时拨付给危房改造户。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上级下达任务，2025年初上级下达任务计划改造92户低收入群体住房。截至11月底全部完成92户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下达任务92户，实际完成92户，完成率100%；质量指标：改造验收合格92户，合格率100%；时效指标当年开工92户，完工92户，验收合格发放资金92户共计162万元，完成值100%；成本指标：下达资金162.8万元，实际补助162万元。服务对象满意率目标≥95%，实际满意率10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局积极与相关部门的合力，适时开展数据比对与预警，对动态调整的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监测户等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安全实行动态监测，动态管理，数据比对结果会及时反馈给乡镇核实，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到动态监测，动态清零。确保所有保障对象住房安全。

根据文件精神，我局结合2025年度工作开展情况，认真开展绩效自评工作，绩效评价结果为：优。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六、 附件

休宁县2025年度农村危房改造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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